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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五 

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 

本文件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以下簡稱機關) 依政府

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招標、廠商投標及機關決標後簽訂契
約三用文件。招標時由機關使用招標欄位並備齊招標文件後

依規定招標；投標時由廠商使用投標欄位並備齊投標文件後

依規定投標；決標後由機關使用決標欄位並附具必要之招標
、投標及決標文件依規定蓋章後即完成與得標廠商之簽約手

續，不必再經得標廠商簽名或蓋章，並以機關蓋章之日為簽

約日。  
 
 

招標機關招標如下(以下各項由招標機關填寫並簽署招標) 

一、 採購案號：107060 

二、 招標機關名稱：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三、 招標機關地址：900 屏東市建國路 291 號 

四、 招 標 機 關 聯 絡 人 ( 或 單 位 ) ： 施 淳 仁                  

電話：08-7745535  傳真：08-7511235 

五、 招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東港溪魅力河段環境改善工

程委託設計 

六、 收受投標文件場所之地址：900 屏東市建國路 291 號(

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秘書室) 

七、 收受投標文件之截止期限：詳採購公報。 

八、 其他事項如附件。 

招標機關蓋章：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日期：詳採購公報。 
 

 

投標廠商投標如下(以下各項由投標廠商填寫並簽署後投標) 

一、 投標廠商名稱： 

二、 投標廠商地址： 

三、 投標廠商負責人： 

四、 投標廠商聯絡人：        電話：        傳真： 

五、 投標廠商營業登記統一編號(無者免填)： 

六、 投標總標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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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臺 

幣 

億 仟萬 佰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註：投標文件所載總標價之文字與號碼不符時，以文字為準。如以文字數

次表示之總標價不一致時，以最低額為準。 

七、其他事項如附件。 

投標廠商章及負責人章（外國廠商則由有權人簽署）：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招標機關決標簽約如下(以下各項由招標機關填寫並簽署後

完成簽約) 

一、 契約編號： 

二、 決標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東港溪魅力河段環境改善工

程委託設計 

三、 履約期限：自決標之次日起(  年  月  日)至 108 年 6

月 30 日止。 

四、 契約金額：  

新 

臺 

幣 

億 仟萬 佰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招標文件允許以外幣報價或以單價決標者，請自行調整） 

五、 其他事項如附件。 

招標機關蓋章：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